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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华能源”）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４

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件形式通知各位董事。本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会董

事

７

人，实际到会

７

人。会议由董事长周一峰主持，达到法定人数，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符合相

关法规，经审议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因公司经营业务需要，董事会审议同意：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东华能源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南京东华”）、江苏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华汽车”）向相关合作银行申请共计不超过

２３．９

亿

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原授信额度

９．５

亿元人民币）。授信期限为自获得银行批准之日起一年，上述额度在

获得有关银行审批后生效。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金融机构 现授信额度 项目 授信方式 授信期限 原授信额度

东华能源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城

北支行

３

亿元 综合授信 信用

自银行批准

之日起一年

３

亿元

东华能源 徽商银行南京分行

２．４５

亿元 综合授信 信用

自银行批准

之日起一年

０

东华能源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

５

亿元 综合授信 信用

自银行批准

之日起一年

２

亿元

东华能源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张家港支行

５

亿元 综合授信 信用

自银行批准

之日起一年

０

南京东华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紫金支行

２

亿元 综合授信

东华能源

担保

自银行批准

之日起一年

０

南京东华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城

北支行

０．５

亿元 综合授信

东华能源

担保

自银行批准

之日起一年

０

南京东华 徽商银行南京分行

０．５

亿元 综合授信

东华能源

担保

自银行批准

之日起一年

０

南京东华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

５

亿元 综合授信

东华能源

担保

自银行批准

之日起一年

４．５

亿元

东华汽车 徽商银行南京分行

０．４５

亿元 综合授信

东华能源

担保

自银行批准

之日起一年

０

合计

２３．９

亿元

９．５

亿元

截止本次董事会决议生效日，除了上述新增综合授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董事会审批通过，尚在有效

期内的各类综合授信额度为

９６．６３

亿元（不含本次董事会审议的额度），其中：东华能源

４１．３

亿元，控股子公司

５５．３３

亿元。已实际使用额度

４０．７５

亿元，其中：东华能源

１９．８７

亿元，控股子公司

２０．８８

亿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议案通过。

二、《关于给予南京东华能源燃气有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子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董事会审议同意：为全资子公司南京东华能源燃气有限公司向有关银

行申请的

８

亿元综合授信（原有额度

４．５

亿元）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自获得银行批准之日起两年。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关于给予子公司银行授信担保的

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议案通过。

三、《关于给予江苏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子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董事会审议同意：为全资子公司江苏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向有关银

行申请的

０．４５

亿元综合授信（新增额度）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自获得银行批准之日起两年。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关于给予子公司银行授信担保的

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议案通过。

四、《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提请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七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议案通过。

特此公告。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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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给予子公司银行授信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南京东华能

源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东华”）、江苏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华汽车”）向有关银行申

请的共计

８．４５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详细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金融机构 担保金额 项目 授信方式 授信期限

南京东华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紫金支行

２

亿元 综合授信 东华能源担保

自银行批准之

日起一年

南京东华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城

北支行

０．５

亿元 综合授信 东华能源担保

自银行批准之

日起一年

南京东华 徽商银行南京分行

０．５

亿元 综合授信 东华能源担保

自银行批准之

日起一年

南京东华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

５

亿元 综合授信 东华能源担保

自银行批准之

日起一年

东华汽车 徽商银行南京分行

０．４５

亿元 综合授信 东华能源担保

自银行批准之

日起一年

二、 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１

、 南京东华能源燃气有限公司系经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成立， 注册资金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

币，公司拥有其

１００％

的权益。其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危险化学品销售（按许可证所列项目经营）。一般

经营项目：化工产品的转口贸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禁止进出口

商品和技术除外）。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资产

８０

，

８８５．３０

万元，总负债

７８

，

１２０．２４

万元，所有者权益

２

，

７６５．０６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９６．５８％

。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７９

，

０９０．１０

万元，实现利润总额

３５６．２６

万元，净

利润

－４８．１１

万元。

２

、江苏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系经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批准成立，注册资金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拥有其

１００％

的权益。其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液化气批发、液化气加气站经营（以上凭许可证经

营）；危险化学品批发（按许可证所列项目经营）。一般经营项目：化工产品、汽车燃气设备、钢材、铜、纺织原

料、化纤产品、装潢材料销售、技术咨询服务；汽车能源的研究、开发及相关技术、信息的咨询；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禁止进出口商品和技术除外）。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总资产

４６

，

２０７．５７

万元， 总负债

４１

，

４００．６８

万元， 所有者权益

４

，

８０６．８９

万元， 资产负债率

８９．６０％

。

２０１２

年度， 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６３

，

９４６．７８

万元， 实现利润总额

－１４７．８１

万元， 实现净利润

－

２０４．６３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拟签署的保证协议合同，本次担保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南京东华、东华汽车

与各债权人银行分别签订的《银行授信协议》、《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项下债权。南京东华项下银行的总

金额不超过

８

亿元人民币，东华汽车项下银行的总金额不超过

０．４５

亿元人民币，合计总金额不超过

８．４５

亿人

民币。本次担保的期限为自银行批准之日起两年。

四、董事会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为子公司南京东华、东华汽车提供总额不超过

８．４５

亿元人民币银行授信担保，以确保其开拓业务

发展之需要。公司实际持有被担保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上述公司资产优良、经营稳定、财务状况和资信情况良

好。

南京东华为公司从事液化气进口、销售的子公司，所担保额度均主要用于原材料采购的信用证开立、专

项贷款、流动资金贷款、开立银行票据等有关经营业务事项，属于正常的经营性业务，资金回笼稳定可靠；东

华汽车为公司控股并从事汽车加气和钢瓶零售终端业务的主要子公司， 所担保额度主要用于原材料采购、

项目投资等业务，资金安全、回款均稳定可靠。

公司董事会和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实际持有被担保公司控股股权，其资产优良、经营稳定、财务状况和

资信情况良好。公司对内部担保信用的使用和管理等，建立了担保管理制度，以及严格的内部财务控制、审

计监督制度；对有关业务的开展制定了完善的管理制度和决策、执行流程；对各项业务往来制定了信用评估

体系和信用管理制度。为此，公司对其担保风险可控，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上述担保符合有关政策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为其担保。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同意本次担保事项，并将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

担保事项出具了独立董事意见，上述担保符合有关政策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的数量及对外担保逾期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东华能源为南京东华能源燃气有限公司的实际担保金额为

８．１８

亿元，东华能源为江苏

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的实际担保金额为

０．０６

亿元，东华能源为子公司担保金额合计为

８．２４

亿元，占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５０．４４％

本公司及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或者因此导致的潜在诉讼事项。本公司和控股子公司均

无其他对外担保事项。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８．４５

亿元人民币的担保尚需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备查文件

１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２

、南京东华能源燃气有限公司成立证明；

３

、江苏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成立证明；

４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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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3年

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提请召开

２０１３

年

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项已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现

将本次会议的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上午：

０９

：

００

—

１１

：

００

。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３

、召开地点：公司南京管理部会议室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方式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对象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１

、《关于给予南京东华能源燃气有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担保的议案》

２

、《关于给予江苏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担保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

（

１

）法人股东凭单位证明、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权证明及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

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南京市仙林大道徐庄软件园紫气路

１

号，邮编：

２１００４２

信函登记名称：东华能源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信函上请注明

＂

股东大会

＂

字样。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９

：

００－１６

：

３０

。

五、其他注意事项

（

１

）会务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陈建政、陈圆圆。

联系电话：

０２５－８６８１９８０６

传真

０２５－８６７７１０９０

通讯地址：南京市仙林大道徐庄软件园紫气路

１

号，邮编：

２１００４２

（

２

）参加现场会议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1月15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致：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

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１

、《关于给予南京东华能源燃气有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担保的议案》

赞成

□

、 反对

□

、 弃权

□

２

、《关于给予江苏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担保的议案》

赞成

□

、 反对

□

、 弃权

□

对于本次股东大会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证件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必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002221� � � �证券简称:东华能源 公告编号:2013-077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２２６

号文”《关于核准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核准，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非公开发行股票

６８

，

２７３

，

０９２

股，每股发行价格

９．９６

元，募集资金总额

６７９

，

９９９

，

９９６．３２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２０

，

０７９

，

３５９．７５

元后的募集资

金净额为

６５９

，

９２０

，

６３６．５７

元。以上募集资金净额到位情况已由中兴华富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验

确认，并出具了“中兴华验字［

２０１２

］

２１２１００９

号”《验资报告》。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公司出资

５６

，

０００

万元（其中以募集资

金出资

４８

，

０００

万元）与江苏飞翔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张家港扬子

江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子江石化”），并由扬子江石化投资建设年产

６０

万吨丙烯项目。公司占扬子江

石化出资额的

５６％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１．１２

亿元认缴扬子江石化第二期出资，江苏飞翔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和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以现金认缴出资

０．４４

亿元，上述出资缴付情况已经江苏

天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了“苏天泰会验［

２０１２

］第

６２

号”《验资报告》。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公司已聘请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担任

２０１３

年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发行人因再次申请发行

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荐协议，另行聘请的保荐机构应当完成原保荐机构未

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中投证券与公司共同出具了《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终止保荐协议的说明》。同日，公司与华泰联合证券签署了《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华泰联合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保荐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约定如下：

自本补充协议签署之日起，东华能源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工作由华泰联合证券承接，持续督

导期限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应按照相关保荐办法的规定配合华泰联合证券履行承接的持续督导工作。

相关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及保

荐代表人的公告》。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１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公司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支行、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港城支行及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签订《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协议各方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

１

）公司已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支行（以下简称“开户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１１０２０２８５２９０００１９２１３９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３

日，专户余额为

０

元（注：尚有利息

未结转）。该专户仅用于甲方丙烷脱氢制丙烯（一期）项目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已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港城支行（以下简称“开户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３２２０１９８６２５５０５１５０６２７４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３

日，专户余额为

５８

，

８１６．７１

元。该专户

仅用于甲方收购宁波百地年

１００％

股权项目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２

）公司、开户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

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

３

）华泰联合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华泰联合证券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

相关规定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

其监督权。公司和开户银行应当配合华泰联合证券的调查与查询。华泰联合证券定期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

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

４

）公司授权华泰联合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朱凌志、石丽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

资料；开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华泰联合证券指定的其

他工作人员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

５

）开户银行按月（每月

２０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华泰联合证券。开户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

（

６

）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１０００

万元或募集

资金净额的

５％

之间确定）的，开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华泰联合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

７

）华泰联合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华泰联合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

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开户银行，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向公司、开户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

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

８

） 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华泰联合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华泰联合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以及存在未配合华泰联合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或者华泰联合证券可以要求公司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

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

９

）本协议自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

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华泰联合证券督导期结束之日起失效。

２

、为规范扬子江石化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公司控股子公司扬子江石化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

港保税区支行（以下简称“开户银行”）、 华泰联合证券共同签署《张家港扬子江石化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协议各方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

１

） 扬子江石化已在开户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 账号为

１１０２０２８５２９０００１９２２６３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３

日，专户余额为

４２６

，

６７６．２１

元，该专户仅用于扬子江石化丙烷脱氢

制丙烯（一期）项目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扬子江石化以定期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共

１１６

，

４４８

，

５５５．８８

元，开户账号为

１１０２０２８５１４２００５０４４０５

；

以

７

天通知存款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共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开户账号为

１１０２０２８５１４２００５０４３７８

。扬子江石化承诺

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 并通知华泰联合证

券。扬子江石化存单不得质押。

（

２

）扬子江石化、开户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

３

）华泰联合证券作为扬子江石化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

扬子江石化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华泰联合证券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以及扬子江石化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扬子江石化和开户银行应当配合华泰联合证券的调查与查询。华泰联合证

券定期对扬子江石化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

４

）扬子江石化授权华泰联合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朱凌志、石丽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询、复印扬子

江石化专户的资料；开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银行查询扬子江石化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华泰联合证券指

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开户银行查询扬子江石化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

５

）开户银行按月（每月

２０

日之前）向扬子江石化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华泰联合证券。开户银行应保证对

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６

）扬子江石化一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１０００

万元

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

之间确定）的，开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华泰联合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

清单。

（

７

）华泰联合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华泰联合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

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开户银行，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向扬子江石化、开户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

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

８

） 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华泰联合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华泰联合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以及存在未配合华泰联合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扬子江石化或者华泰联合证券可以要求扬子江石化单方面

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

９

）本协议自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

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华泰联合证券督导期结束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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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电价调整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本公告为自愿性信息披露。

近日，我公司收到广东省物价局《关于核定惠来电厂

3

、

4

号机组脱硝电价及脱硫电价等问题的批复》（粤

价

[2013]244

号），根据该文件，我公司下属部分电厂上网电价调整如下：

1

、惠来电厂

3

、

4

号机组上网电价在原基础上增加

1.5

分

/

千瓦时（含税，下同）的脱硫电价，自

2013

年

6

月

14

日起执行。

2

、惠来电厂

3

、

4

号机组、沙角

A

电厂

4

号机组、湛江奥里油电厂

1

、

2

号机组上网电价在原基础上增加

0.8

分

/

千瓦时的脱硝电价，分别自

2013

年

6

月

14

日、

2013

年

6

月

28

日、

2013

年

4

月

23

日起执行；自

2013

年

9

月

25

日起，上

述电厂的脱硝电价调整为

1

分

/

千瓦时。

经初步测算，上述电价调整预计增加我公司

2013

年度营业收入约

1.36

亿元，增加本年度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约

0.75

亿元。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简称：粤电力A�粤电力B� � � �证券代码：000539、200539� � � �公告编号：2013-64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3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五）下午

14:30

（

2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3

年

11

月

14

日

－2013

年

11

月

15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11

月

15

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

午

13:00

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11

月

14

日

15:00

至

2013

年

11

月

15

日

15: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东路

2

号粤电广场南塔

25

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潘力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股东（代理人）共

60

人，代表股份

3,179,643,7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72.67%

。

其中：

（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35

人，代表股份

3,165,206,00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72.34%

。

（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

25

人，代表股份

14,437,69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0.33%

。

2

、

A

股股东出席情况：

A

股股东（代理人）共

23

人，代表股份

3,143,108,698

股，占公司

A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84.72%

。

其中：

（

1

）出席现场会议的

A

股股东（代理人）

3

人，代表股份

3,128,714,503

股，占公司

A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84.33%

。

（

2

）通过网络投票的

A

股股东（代理人）

20

人，代表股份

14,394,195

股，占公司

A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0.39%

。

3

、

B

股股东出席情况：

B

股股东（代理人）共

37

人，代表股份

36,535,002

股，占公司

B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5.49%

。

其中：

（

1

）出席现场会议的

B

股股东（代理人）

32

人，代表股份

36,491,502

股，占公司

B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5.48%

。

（

2

）通过网络投票的

B

股股东（代理人）

5

人，代表股份

43,500

股，占公司

B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0.01%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临沧云投粤电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担保方案的议案》

同意取消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议所做出的关于为临沧云投粤电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临沧公

司

"

）提供担保的决议。

同意公司按照

49%

股权比例为临沧云投粤电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的大丫口项目

固定资产建设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总额不超过

33,614

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不超过大丫口水

电站项目最后一台机组投产后一年，同时与临沧公司签订反担保合同。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172,504,84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7755%

；反对

1,268,37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0.0399%

；弃权

5,870,4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1846%

。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3,136,008,341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7741%

；反对

1,229,877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

0.0391%

；弃权

5,870,48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1868%

。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36,496,502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8946%

；反对

38,50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

0.1054%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000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广东省韶关粤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担保方案的议案》

同意取消

2012

年年度股东会议所做出的关于为广东省韶关粤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粤江公

司

"

）提供担保的决议。

同意公司按照

90%

股权比例为广东省韶关粤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合计申请的

2.6

亿

元固定资产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不超过

2.34

亿元人民币，同时与粤江公司签订反担保合同。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172,504,84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7755%

；反对

1,268,37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0.0399%

；弃权

5,870,4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1846%

。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3,136,008,341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7741%

；反对

1,229,877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

0.0391%

；弃权

5,870,48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1868%

。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36,496,502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8946%

；反对

38,50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

0.1054%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0000%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威信云投粤电扎西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按照

40%

股权比例为威信云投粤电扎西能源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申请的

3

亿元

1

年期综合授

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1.2

亿元，同时与威信公司签订反担保合同。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172,504,84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7755%

；反对

1,268,37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0.0399%

；弃权

5,870,4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1846%

。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3,136,008,341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7741%

；反对

1,229,877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

0.0391%

；弃权

5,870,48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1868%

。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36,496,502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8946%

；反对

38,50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

0.1054%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000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经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陈凌、张丽丽律师见证，律师们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及本次股东

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监事和律师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

本所

"

）受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委托，指派陈

凌律师和张丽丽律师（以下简称

"

经办律师

"

）参加了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15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在广州市天河东

路

2

号粤电广场南塔

25

楼会议室召开的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

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以下简称

"

《规则》

"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临时提案的提出、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等事宜进行审查和见证后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

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进行公告。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

律业务执业规则》 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 严格履行了法定职

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

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本所及经办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召集。 为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3

年

10

月

29

日通过决议，并于

2013

年

10

月

3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和会议内

容与公告的内容一致。经审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经审验相关证明及授权文件，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0 ]

名，代表股份

[31796437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72.67]%

。 其中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5]

名， 代表股份

[3165206005]

股；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25]

名，代表股份

[14437695 ]

股。经审验，上

述股东及代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还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部分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

请的律师。

三、临时议案的提出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临时议案提出。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方式逐项审议表决了会议公告中列明的各项议案。按照《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监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各项议案均获得通过并作出了决议。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及经办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人员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及本次股东大会

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两份，副本两份。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林泰松

经办律师：

陈凌

张丽丽

日期：2013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002293� � � �证券简称：罗莱家纺 公告编号：2013-056

罗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3

年

11

月

15

日上午

10:00

2

、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11

月

11

日

3

、会议召开地点：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源兴路

555

号公司会议室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薛伟成

6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7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之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3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9000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67.68%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对公司章程涉及股东名称和董事会组成的条款作相应修改，《公司章程》 修订对照表详见

2013

年

10

月

26

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赞成

1900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

0%

。

2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采取了累积投票制的方式，经过对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逐个投票表决，选举薛伟成、薛伟斌、陶

永瑛、钱卫、赵丙贤、薛嘉琛、程隆棣、孙宜国、田志伟等九人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其中：程隆棣、孙宜国、

田志伟等三人为独立董事（田志伟为会计专业人士）。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薛伟成：同意票

19000

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薛伟斌：同意票

19000

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陶永瑛：同意票

19000

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钱卫：同意票

19000

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赵丙贤：同意票

19000

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薛嘉琛：同意票

19000

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程隆棣：同意票

19000

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孙宜国：同意票

19000

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田志伟：同意票

19000

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董事简历详见

2013

年

10

月

26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以上

9

名获选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位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三年。

上述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

3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采取了累积投票制的方式，经过对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逐个投票表决，选举邢耀宇、瞿庆峰为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邢耀宇：同意票

19000

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瞿庆峰：同意票

19000

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监事简历详见

2013

年

10

月

26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以上

2

名获选股东代表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陆敬京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

监事会，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

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4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同意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原第十八条：公司设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董事会由

11

名董事

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4

名，设董事长

1

人，可以设副董事长。修改为：公司设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3

名，设董事长

1

人，可以设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赞成

1900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数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

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许航、徐志豪、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

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罗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000815� � � �证券简称：*ST美利 公告编号：2013-105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诉讼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近日，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收到公司法律顾问转来宁夏回族自治

区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

[

（

2013

）卫民商初字第

37

号

]

、

[

（

2013

）卫民商初字第

38

号

]

等相关材料。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1

、原告：四川永誉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永誉公司

"

）

被告：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案件情况：

2012

年

11

月，永誉公司与公司签订《煤炭采购合同》。合同签订后，永誉公司向公司供应了一定数量的

煤炭，公司在支付部分煤款后，尚欠永誉公司煤款

15712744.44

元未付。永誉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公司偿还货

款。

2

、原告：德阳市旌雒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旌雒公司

"

）

被告：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案件情况：

2012

年

7

月，旌雒公司与公司签订《煤炭采购合同》。合同签订后，旌雒公司向公司供应了一定数量的煤

炭，公司在支付部分煤款后，尚欠旌雒公司煤款

2647870.74

元未付。旌雒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公司偿还货款。

三、裁定情况

1

、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3

年

9

月

26

日出具民事调解书

[

（

2013

） 卫民商初字第

37

号

]

，本公司与永誉公司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本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30

日前支付永誉公司煤款

15712744.44

元； 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按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年利率

6.00%

向永誉公司支付欠款利息；如逾期付不清货款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贷款基准年利率

6.00%

的二倍计付利息；利息计算至下欠货款付清时为止。案件受理费

60835

元由本公

司负担。

2

、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3

年

9

月

26

日出具民事调解书

[

（

2013

） 卫民商初字第

38

号

]

，本公司与旌雒公司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本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30

日前公司支付旌雒公司煤款

2647870.74

元；自

2012

年

8

月

1

日起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年利率

6.00%

向旌雒公司支付欠款利息；如逾期付不清货款按照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贷款基准年利率

6.00%

的二倍计付利息；利息计算至下欠货款付清时为止。案件受理费

15442

元由本

公司负担。

四、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由于资金紧张致使上述调解书截止目前尚未履行。公司已与对方进行了积极沟通，将尽快偿付上

述货款。本次诉讼事项将可能导致公司承担一定的利息费用。

六、备查文件

1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

[

（

2013

）卫民商初字第

37

号

]

2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

[

（

2013

）卫民商初字第

38

号

]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002364� � � �证券简称：中恒电气 公告编号：2013-63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11

月

15

日开市起停牌，于

2013

年

11

月

15

日

13:00

起复牌。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11

月

15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

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子公司收购股权的公告》，由于工作失误，造成公告中关于目标股权的作价金额大小

写表述不一致，现将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1

、原文

"1

、本次股权收购的交易对方为自然人黄伟华（身份证号码：

32040419680806****

）和殷章海（身

份证号码：

61010419671117****

），交易标的为南京北洋电力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南京北洋

"

）

100%

股

权，本次交易，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中恒电气

"

）之子公司北京中恒博瑞数字电力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恒博瑞

"

）以现金人民币

8,732,974.26

万元收购上述股权，收购完成后，中恒博瑞持

有南京北洋

100%

股份。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更正为：

"1

、本次股权收购的交易对方为自然人黄伟华（身份证号码：

32040419680806****

）和殷章海（身

份证号码：

61010419671117****

），交易标的为南京北洋电力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南京北洋

"

）

100%

股

权，本次交易，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中恒电气

"

）之子公司北京中恒博瑞数字电力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恒博瑞

"

）以现金人民币

8,732,974.26

元收购上述股权，收购完成后，中恒博瑞持有

南京北洋

100%

股份。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2

、原文

"

交易双方经谈判确定，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总计为人民币

8,732,974.26

万元（大写：捌佰柒拾叁

万贰仟玖佰柒拾肆元贰角陆分）。

"

更正为：

"

交易双方经谈判确定，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总计为人民币

8,732,974.26

元（大写：捌佰柒拾叁万

贰仟玖佰柒拾肆元贰角陆分）。

"

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我们表示万分的歉意，今后一定在工作中引以为戒，切实保证信息披露工作

的准确、完整、真实。

特此公告。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000616� � � �证券简称：亿城股份 公告编号：2013-065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

2013

年

11

月

10

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件和电话方式

通知公司董事，于

2013

年

11

月

14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5

名，实到董事

5

名。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关于为子公司江苏亿城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阅读同日披露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参会有效表决票

5

票，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616� � � �证券简称：亿城股份 公告编号：2013-066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全资子公司江苏亿城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江苏亿城

"

）拟向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申请人民币贷款

2000

万元，贷款期限为

3

年。该笔贷款

以江苏亿城拥有的苏州亿城新天地项目沿街商铺（

1224.27

平方米）为抵押物，以该抵押物的全部销售收入

及其他收入以及江苏亿城全资子公司苏州万城置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拥有的苏州苏秀天地项目的全部

销售收入、租金收入、管理费收入及其他收入作为质押，并由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本公司现存对外担保余额为

82050

万元。此项担保生效后，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84050

万元，占公

司

2012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21.59%

，其中为子公司担保余额

84050

万元，占公司

2012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21.59%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于

2013

年

11

月

14

日召开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担保事项。参会及表决情况为：参

会有效表决票

5

票，同意

5

票。

本次担保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江苏亿城地产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5

年

8

月

16

日

住所：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分区板泾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侯延良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屋物业管理

股东情况：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财务状况（未经审计）：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612,394,154.67

元，净资产

289,515,934.52

元。

三、董事会意见

鉴于江苏亿城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且各项工作进展顺利，董事会认为此项担保风险可控，有利于公

司业务的稳健发展。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

、本公司现存对外担保余额为

82050

万元。此项担保生效后，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84050

万元，占

公司

2012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21.59%

，其中为子公司担保余额

84050

万元，占公司

2012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

的

21.59%

。

2

、本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